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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城市卫生健康考试中心

关于 2024 年度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

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和体育局、市直各医疗单位：

按照卫考办发〔2023〕1 号文件和卫人才发〔2023〕80 号文件

精神要求，现将我市2024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报名条件

1.凡符合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

关于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部发

〔2021〕51 号）条件人员，均可报名参加相应级别和专业类别的考

试。

2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申请参加临床医学、预防医学、全

科医学、药学、护理、技术专业技术资格的考试：

（1）医疗事故责任者未满 3 年；

（2）医疗差错责任者未满 1 年；

（3）受到记过及以上处分且在处分时期间的；

（4）伪造学历或考试期间有违纪行为未满 2 年；

（5）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它情形。

3.普通全日制中专、大专学历可参加初级（士）专业技术资格

考试；普通全日制本科、硕士学位须参加初级（师）专业技术资格

考试。博士学位须参加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。后取本科以上学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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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做为直接报考初级（师）技术资格考试的学历依据。

4.2002 年 10 月 31 日以后入学取得的各类职业、成人、电大、

网络教育等非普通全日制大中专毕业证书不能做为申报初级（士）

资格的学历凭证。

5.报考药学、技术专业士级资格考试的考生须具备普通全日制

中专及以上相应专业学历。

6.学历或学位取得日期和从事本专业工作年限均截止至2023年

12 月 31 日，报名条件中有关专业学历或学位的规定，是指国家教育、

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可的正规院校毕业学历或学位，学历或学位真

伪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负责逐一认定，并签字确认。

7.凡报考《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业目录》中专业代码为 203、

204、301 至 365 以及 392 专业的人员，从事医疗执业工作时间以注

册时间为准。报考主治医师相关专业的人员，应具有相应专业执业

医师资格且执业范围相一致，报名时须提交相应专业执业医师资格

证书和注册证书。

8.自 2024年起，职业病学并入内科学专业、结核病学并入传染病

学专业、职业卫生并入公共卫生专业、计划生育按专业内容分别并入

妇产科和泌尿外科专业；中医护理并入护理学专业，同时所有护理学

专业考试中，相应增加中医内容。目录中取消了中医护理学（初级师、

中级，专业代码分别为 204、374）、结核病学、职业病学、计划生育、

职业卫生（中级，专业代码分别为 311、314、360、363）专业类别，

相应专业报名人员请提前做好报考计划安排。

9.凡在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的医师、护师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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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前一年参加卫生专业中级技术资格的全科医学、全科医学（中医

类）和社区护理专业类别的考试。

10.根据《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

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国发明电[2020]5 号）和《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专业技术

人员职称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[2020]23 号）相关要求，参加新

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一线医务人员，在符合原卫生部、人事部印发的

卫人发[2000]462 号、卫人发[2001]164 号文件规定的报名条件基础

上，晋升高一级职称可以提前一年申报参加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；

对做出突出贡献，获得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的，晋升高一级职称可

以直接申报参加考试。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一线医务人员范围

按照（国发明电[2020]10 号）规定执行。上述享受提前申报的人员，

原则上只享受一次政策优惠。

11.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

改革与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[2017]63 号）有关规定，本科及以上

学历毕业生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并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

（新疆、西藏及四省藏区等艰苦边远地区可放宽到县级医疗卫生机

构）工作的，可直接参加中级职称考试的精神，按照山西省人民政

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山西省深化医教协同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要求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招聘全科医生、参加住

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的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，可采取直接考核

的方式进行公开招聘，招聘的工作人员可直接参加中级职称考试。

此类人员报考中级职称资格由所在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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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，须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1）本科以上学历毕业证书；

（2）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；

（3）公开招聘证明材料；

（4）医师资格证书及医师执业证书（须注册在乡镇卫生院或村

卫生室）。

12.根据《转发关于做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就业安置

和履约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晋卫科教发【2019】4 号）中有关规定，

定向医学生直接参加中级职称考试资格由所在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

门进行审查，须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1）与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签订的农村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协议

原件；

（2）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；

（3）医师资格证书及医师执业证书（须注册在乡镇卫生院或村

卫生室，执业类别为全科医学）。

13.因工作岗位变动，需报考现岗位专业类别的人员，其从事现

岗位专业工作时间须满 2 年，所在单位须出具正式公函或文件，所

在单位法人签字。

14.因工作岗位变动后，需报考高一级别专业技术资格的，须首

先报考现有级别同级的相应专业技术资格考试，取得合格证书后方

可报名参加现岗位专业高一级别的资格考试。

15.2023 年报考中医护理学（初级师、中级）、结核病学、职业

病学、计划生育、职业卫生（中级）专业类别的人员通过部分科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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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在 2024 年报考其执业范围内的相关专业时，保留 2023 年通过

科目成绩进行滚动管理，两年内通过四个科目的为考试合格，予以

发放 2024 年报考专业的资格证书。

二、报名方式及要求

1.2024 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仍然采用网上预报名和现场

确认两个阶段的报名方式。

2.考试网上预报名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1-14 日，考生登录中国卫

生人才网（http://www.21wecan.com）完成个人网上报名,采用激光打

印机或喷墨打印机（使用喷墨专用打印纸）打印《2024 年度卫生

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表》。申报表“工作单位”一栏必须填写

本人工作单位全称（以所在单位公章全称为准），必须由考生本

人在“考试申请人签名”处签字，工作人员不得代签。

3.军队卫生人员不实行网上报名，由团级以上单位负责报名组

织工作，团级以上单位派员持介绍信于 2024 年 1 月 3-9 日期间到我

中心办理军队考生报考数据的交接和考试费用的缴纳。

4.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相关专业科目成绩实行两年为一个周

期的滚动管理办法，在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同一专业 4 个科目

的考试，可取得该专业资格证书。对不同专业（含主亚专业）之间

各科目的考试合格成绩，不作为同一专业合并计算。

5.考生应在运城市辖区内合法医疗卫生单位从事相应卫生专业

技术工作。考生任职时间以单位聘任之日算起。报名时，事业单位

在编职工须提供人社部门聘任手续，厂矿医院工作人员和人事代理

人员须提供与所在单位签订的聘用合同。各单位不得为非本单位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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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人员进行考试申报，不得为考生提供虚假人事关系及聘任证明。

6.各县（市、区）卫体局、市直各医疗卫生单位要设立报名点，

负责本辖区（单位）考生报名工作。市卫生健康考试中心作为考点，

不接受考生个人报名材料。市直各医疗卫生单位考生可直接在所在

单位提交现场确认报名材料及交纳考试费用；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

卫生单位考生在所在辖区县（市、区）卫体局报名点提交现场确认

报名材料及交纳考试费用。各报名点汇总整理报名材料后应先报送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资格审核，审核通过后再报送市卫生

健康考试中心。

7.考生按照《2024 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考要求》准备

好报名材料，及时进行现场确认。身份证原件由报名点负责审核，

审核后即退回考生。其他证件原件待考区（省卫健委人才中心）复

审后由报名点退回考生。

8.市卫生健康考试中心集中审核各报名点提交的现场报名材料

时间为：市直各医疗单位 2023 年 12 月 11-13 日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报名点 2023 年 12 月 25-28 日，各报名点要及时发布报名通告，通

知本单位（下属医疗机构）相关人员做好报名准备，按照工作要求，

合理安排报名工作，按时完成。对于因各种原因未能按国家公告和

市、县通告时间完成网上报名和进行现场确认的考生，各报名点要

耐心做好解释和疏导工作。

9.根据晋发改收费发[2017]334 号、卫人才发[2016]66 号文件

规定，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费收费标准为：笔试专业每人每科 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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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；机考专业每人每科 90 元。由各报名点向市卫健委规财科缴纳并

领取收费票据。缴费时间及应缴纳金额另行通知。

10.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和程序，对报考人员提供的相关

证件认真核查。按照“谁审核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的工作要求，报

名表须加盖单位公章并由审核人员签名，否则市卫生健康考试中心

不予受理。

三、考试工作安排及要求

1.考试时间及考试科目

考试采用人机对话和纸笔作答两种方式进行。具体考试时间以

打印的准考证内容为准。

纸笔作答考试时间安排如下：

考试科目 考试日期和时间

基础知识
4 月 13 日

9：00—11：00

相关专业知识 14：00—16：00

专业知识
4 月 14 日

9：00—11：00

专业实践能力 14：00—16：00

人机对话考试时间安排如下：

考试科目 考试日期和时间

基础知识

4月 13、14、

20、21 日

8：30—10：00

相关专业知识 10：45—12：15

专业知识 14：00—15：30

专业实践能力 16：15—17：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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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护理学初级（师）专业采用纸笔考试以外，其余 112 个专业

全部采用人机对话方式进行考试。

2.准考证打印

考 生 可 于 4 月 1-21 日 登 录 中 国 卫 生 人 才 网

（www.21wecan.com.cn）打印准考证，各报名单位不再为考生提供

打印准考证服务。

3.成绩查询及成绩单打印

考试结束后两个月内凭本人准考证号和有效证件号在中国卫生人才

网(www.21wecan.com.cn)查询考试成绩。

4. 严格遵守工作纪律

职称工作政策性、专业性强，涉及广大专业技术人员切身利益，

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大局。要坚决贯彻落实省、市纪委监委有关

指示精神，进一步严肃职称工作纪律，坚持问题导向，以案促改，

强化纪律教育和警示教育，坚决纠正和杜绝工作人员利用职权，严

重侵害专业技术人员切身利益的行为，切实维护职称工作的严肃性

和公正性，营造公开透明、公平公正、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。对各

级主管部门、职称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审核过程中不作为、乱作为、

吃拿卡要等行为，可通过来信、来电等方式向市纪委监委驻市卫健

委纪检监察组反映。便于核实、反馈有关情况，提倡反映人提供真

实姓名和联系方式。

驻委纪检监察组举报电话：2660966

四、集中现场确认地点及联系方式

http://www.21wecan.com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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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点：市卫健委葡园街办公区 220 室

联系人：刘赞 报名电话：8698881

附件：1.2024 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考要求

运城市卫生健康考试中心

2023 年 11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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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4 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考要求

一、报名条件

（一）士级资格报考条件（药、技士）

具备相应专业中专或大专学历，从事相应专业工作满 1 年（2022

年底前毕业并在本市辖区内医疗卫生单位工作）。

（二）师级资格报考条件（药、护、技师）

1.具备相应专业中专学历，从事药、技士工作满 5 年（2018 年

底前聘任“士”）。

2.具备相应专业中专学历，从事护士工作执业满 5 年（2018 年

底前执业护士注册）。

3.具备相应专业专科学历，从事药、技士工作满 3 年（2020 年

底前从事本专业）。

4.具备相应专业专科学历，从事护士工作执业满 3 年（2020 年

底前执业护士注册）

5.具备相应专业本科或硕士毕业，从事药、技工作满 1 年。（2022

年底前从事本专业）

（三）中级资格报考条件

1.具备相应专业中专学历，受聘担任（药、技、护）师职务满 7

年（2016 年底前聘任“师”）。

2.具备相应专业中专学历，从事医疗工作执业满 7 年（2016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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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前执业医师注册）。

3.具备相应专业大专学历，从事（药、技、护）师工作满 6 年

（2017 年底前聘任“师”）。

4.具备相应专业大专学历，从事医疗工作执业满 6 年（2017 年

底前执业医师注册）。

5.具备相应专业本科学历，从事（药、技、护）师工作满 4 年

（2019 年底前聘任“师”）。

6.具备相应专业本科学历，从事医疗工作执业满 4 年（2019 年

底前执业医师注册）。

7.具备相应专业本科学历，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

后，从事医疗工作执业满 2 年（2021 年底前完成规培并执业医师注

册）。

8.具备相应专业硕士学位，从事（药、技、护）师工作满 2 年

（2021 年底前聘任“师”）。

9.具备相应专业硕士学位，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

后，从事医疗工作执业满 2 年（2021 年底前完成规培并执业医师注

册）。

10.具备相应专业博士学位，并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

书。

11.报考医学专业须具有相应专业执业医师资格并注册范围相

符。

12.凡在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的医师、护师，可

提前一年参加全科医学、社区护理中级专业考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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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本科及以上学历、经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并到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，可直接参加全科医学专业中级职称考试。

二、报名所需材料

（一）报考士级资格考试，须提交下列证件及材料

1.由考生本人签名的《2024 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

表》，须为激光打印或专用喷墨打印纸喷墨打印。

2.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、复印件（原件由报名点审核后退回

本人，复印件复印于《报名申报表》背面）。

3.毕业证或学位证原件（取得时间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）。

（二）报考师级、中级资格考生除提交上述材料外，还须提交

1.相应的士、师级职务任职资格证书。

2.相应的士、师级职务聘任证书。

3.报考护理专业师级、中级资格的人员还应提交护士执业证书。

4.医学专业考生须提交相应专业执业医师资格、注册证书。

5.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的护师如提前 1 年报考

社区护理专业考试，须提交护士执业注册表原件。

6.《2024 年度卫生专业资格考试考生花名表》。

（三）要求

1.毕业证应附学信网下载的带二维码的学历验证表，外省院校

毕业证如不能下载验证表须提供学历档案原件。

2.申报材料原件按如下顺序排列装订：毕业证、任职资格证书、

聘任证书、护士执业证书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、医师资

格证书、医师注册证书、聘任文件、学历注册备案表（毕业生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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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）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。


